從婦女基層健康看女性健康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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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子宮頸癌說起

去年底藝人梅豔芳患未期子宮頸癌去世的消息，引發社會大眾特別是廣大女性關注女性癌，紛紛到診所進行子宮頸抹片檢查。其實過去數年來，政府衛生署聯同一些民間醫療機構也推廣婦女子宮頸抹片檢查，推廣期間部份檢查免費或者收費廉宜，乃基於本港女性不大認識子宮頸癌。根據衛生署統計，每年香港有超過四百名女性感染子宮頸癌，其中超過一百人因此而死亡，可是每年只有三十八萬名婦女接受子宮頸抹片檢查。翻閱香港婦女中心協會於二○○二年五月，以問卷形式所進行的《婦女健康檢查意見問卷》，在二百零六位受訪婦女中，年齡介乎三十至六十歲，接近九成為已婚婦女，其中六成半是全職家庭主婦，她們絕大多數都沒有進行婦科檢查的習慣。調查結果如下（表一）： 

表一：婦女定期前往醫療機構進行健康檢查的情況

	檢查項目
	有（％）
	沒有（％）

	A. 乳房檢查
	48
	52

	B. 子宮頸細胞檢驗
	54.6
	45.4

	C. 陰道超音波掃描
	21.5
	78.5

	D. 盤腔檢查
	12.9
	87.1

	E. 骨質密度測試
	9.2
	90.8

	F. 雌性賀爾蒙檢驗
	2.3
	97.7


資料來源：廖佩珊編：《婦女健康檢查意見問卷調查報告》（香港婦女中心協會，2002年5月）

基層健康服務與性別盲點　

從表一可見，一般婦女對預防疾病的警覺性仍然低落，往往是身體狀況有異才尋找治療，這情況實在令人憂慮。調查更顯示，有七成七婦女表示不知道有婦女健康中心及其地址，反映出衛生署婦女健康中心的宣傳不足。在香港，不少人以為健康就是減少疾病和從病中治愈，這是一種治療式和被動的觀念及行為。現時香港的健康醫療系統可謂是過份依重了第二和第三層【第一層是基層健康（primary health），第二層是醫療照顧（medical care），第三層是康復照顧（rehabilitation care）】，政府依重醫療方法和系統來處理社會人口的健康問題，從醫管局的開支日益龐大可見一斑。一直以來，政府都緩慢地發展婦女基層健康及資源。在一九九八年，全港只有三間婦女健康中心，合共服務約九千人，而每年三百一十元的收費，亦較衛生署轄下的長者健康中心的年費一百一十元為高。

若從男性和女性使用住院服務的分佈來看，可總結出女性的住院率一般高於男性，而在三十至六十四歲的群組中，女性住院率多是高於男性的（參表二）。表二的數據告訴我們，要減少住院率及改善女性患病率，特別是中老年的健康狀況，預防及普查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可是，政府並不重視婦女的基層健康工作，這反映出政府在制訂基層健康政策時的性別盲點。

表二：2001年醫院管理局轄下醫院（住院服務）的出院病人人數（按年齡組別及性別劃分）
	年齡組別
	女
	男

	15 - 19
	8,871
	8,508

	20 - 24
	17,394
	9,964

	25 - 29
	25,632
	10,407

	30 - 34
	27,953
	9,971

	35 - 39
	26,698
	12,973

	40 - 44
	21,423
	16,802

	45 - 49
	19,715
	16,548

	50 - 54
	17,246
	16,805

	55 - 59
	11,334
	13,737

	60 - 64
	12,993
	17,658

	65 - 69
	18,743
	23,015

	70 - 74
	22,289
	24,657

	75 - 79
	21,807
	19,791

	80 - 84
	17,850
	12,950

	> 85
	20,351
	9,011

	總數
	329,621
	277,337


資料來源：《香港的女性及男性──主要統計數字》（香港：政府統計處，2003年7月）
性別因素形成面對健康問題的無力感

是甚麼令婦女「生病」？除了生理因素影響，即女性的生理構造存在一定的不利因素，例如懷孕所造成的傷害、生殖器宮感染性病的機會較高等等外，婦女健康亦直接受到性別角色的影響。兩性在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上，仍然存在不平等，這些不平等會直接影響婦女在面對自身健康及保障時，缺乏能力保護自已。例如：女性無法拒絕性伴侶的不安全性行為（即不願使用安全套防止性病），因為在性關係中延續了女性被動的角色；家庭婦女長時間在家照顧家人，缺乏個人休息，從而影響健康。這反映出女性在傳統性別分工及角色定型下，被動地忽視了個人健康，亦缺乏獲取社會關注她們的醫療資訊及資源的需要。
再者，在面對身體健康問題時，或者在求醫過程中，醫療專業的權威性，以生理治療的模式，沒有理解女性病患亦同時負擔著照顧者的壓力。曾有一位患精神分裂症的媽媽告訴筆者，她最大的生活壓力並不是長期要吃精神科藥物，而是家人對她未能妥協照顧兩名子女而表現出不滿，以及子女認為她不是稱職的母親，才是她的精神壓力根源。而精神科醫生在開列藥物時亦無視她的家庭生活，只說：你不用返工，這些藥物的副作用對你影響不是很大的。正是這種性別盲點及性別角色的偏見，令婦女容易感到無奈和產生無助感。

整全婦女健康視野

中國女性一貫地漠視自己的健康，就算是關心自己產前產後的健康，或平時的養生，都只為了有更好的狀態去照顧孩子和家庭。因此，如何去提高婦女對自身健康的掌管能力，是一項增加婦女權力的過程。世界衛生組織所定義的健康是全面的，包括身體，精神及心理各方面的元素，並會受到環境及社會性因素影響的。談婦女健康，不應只注重生理醫療性的角度（biomedical），而應該注重社會、心理、文化、經濟及政治多方面的元素。因此，近年世界各國有關婦女健康的推廣，多鼓勵婦女的參與及多元化的介入。

現時不少社區服務與健康服務分割，未能以全面的視野來理解婦女所面對的困局：身體健康與環境因素（個人家庭及社會資源）的相互影響。筆者盼望婦女健康的增權工作，是包含從個人到集體的改變過程，從生理關注邁向靈性滿足的健康之路：

	確認及表達個人身體及內心的感受
	
	覺醒人際權力對身體健康的影響
	
	尋找適合服務，分享支持經驗，增加自我控制
	
	改善婦女處境，

推動健康權利，

改善生活生命力

	
	
	
	
	
	
	

	個人
	
	人際
	
	小組
	
	社區


總結

婦女健康宣傳教育應以婦女為主體，承認她們有身體自主（包括性）權，摒棄以往性別定型的觀念。在健康教育的活動及資料中，加入性別分析及兩性平等教育，例如：在預防性病或愛滋病的宣傳中增加女性權利的宣傳。決策局及執行部門需要關注婦女作為照顧者所承受的壓力對婦女健康的影響，增加給予婦女照顧者的健康教育，並聯同民間社區團體，設立社區支持服務予婦女照顧者。具有性別角度的婦女健康政策，是不少婦女團體及社區團體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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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平權是我最大的願望──一個性工作者的自白

訪問、整理：孔令瑜

性工作者的議題在中國社會一直備受壓抑，將之視為社會管治的對象或是道德標準的相反詞。性工作者的存在，被認為是擾亂社會秩序，促使道德淪亡，而在普通的道德層面來看，她們更被利用來告誡別人：女人最卑劣的下場就是淪為娼妓，而這個稱謂亦總會與「罪惡」、「黑社會」、「暴力」、「不道德」、「自甘墮落」、「貪慕虛榮」等字眼連在一起。父母的教誨、教會的訓導、學校的教育灌輸及朋友間的訕笑，每時每刻都在強化我們對性工作者的既定看法。在這個過程中，大眾傳媒當然亦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生產和再生產許多關於性工作者的知識，直接及間接地為我們塑造出性工作者的看法及觀念。久而久之，這些看法和觀念經過潛移默化後，便成為我們深信不疑的常識（common sense）。

今期《正義和平通訊》訪問了性工作者阿香（化名），盼望藉著這篇訪問，使更多人明白性工作者的處境，以及她們對該行業的看法。

「客人」多嗎？

阿香認為，由於自己是單身，沒有結婚和孩子，故當性工作者的條件比其他人好，她的負擔沒有其他人那麼沉重。阿香是個我行我素的女人，從事性工作已經二十多年。當外人越要否定這個行業時，她越要繼續幹下去。但二十多年過去了，她卻發覺自己已經再搞不清，她繼續從事性工作，是因為自己「硬頸」，抑或是真的愛上了性工作這行業。

假如是喜歡這行業的話，為何又會認為這對家人是負擔？阿香說：「我愛我的家人，我喜歡幹這行是我的事，但外面的世界並不接受我這份工作，故我不希望家人為我承受外來的壓力。香港不像日本和西方社會，當你告訴別人你是性工作者時，他們會問你生意好嗎、有沒有客人光顧之類，正如他們會問醫生，最近病人多嗎一樣。但香港仍未發展至此，父母的想法與其他香港人的想法沒有太大分別，我們不可能與家人和平理性地討論這個問題。我不想去猜測他們是否接受這些想法，但我是不會強迫他們接受的。」

我愛鍚自己

不少人批評性工作者為金錢出賣自己的身體和尊嚴，但阿香卻指：「我看得起我自己，看得起這份工作，我從來都很珍惜自己的身體，很愛錫自己。別人批評我們的工作無尊嚴，可能是基於一些主觀或妄斷的批評，又或者是對我們的處境了解不多吧！」

阿香是一個硬朗、爽快的人，近年亦積極參與各類型的講座及公開活動，爭取性工作者應有的權利：「有時我亦會面對一些難受的問題，例如有一次，有人問我如何看尊嚴這個問題。我第一時的反應是，為何要問我這問題？你是否認為我無尊嚴？為何不去問其他人？為何要衝著我來問？後來我回答，尊嚴是自己給自己的，自己覺得沒有做錯，就有尊嚴。」

對於有女性主義者指性工作者將自己身體商品化，阿回應香說：「我們真的是將自己的身體商品化，但這有問題嗎？事實上，每個人都要出賣某些東西去換取生活，有人賣的是勞力，有人賣的是自己的性器官。每個人都會找尋自己的selling point（賣點），然後以此去賺取生活。」阿香舉了一個很生動的例子：「你看內地的公園門口站著的解放軍，他們一整天動也不動，眼也不眨的守在公園門外，這種耐力亦可算是那個解放軍的selling point吧！」

不要太張揚

「我的朋友對我的工作有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為一個女人，即使是從事這個行業，亦不應該太過張揚。」阿香舉例說，曾經有一個姊妹工作完畢覺得很開心，於是打電話與別人分享，但聽電話的人卻指她不知醜，做這些事還覺得榮幸。阿香反問，開心有甚麼問題？醫生醫好一個病人，亦會有成就感和滿足感吧！有姊妹又說，有些人指責她們日間賺了這些「污糟錢」，晚上就到酒吧去。阿香反問，到酒吧有問題嗎？為何其他人去酒吧沒問題，而我們去酒吧就有問題呢？為何大家對性工作者的看法就必然是負面的呢？

我想交稅

阿香與一般打工仔女不同，她希望可以交稅。她認為交稅是政府認同她們工作的第一步，她期望社會看她們的工作，像其他行業，如藍領、白領一樣。「其實我都是社會的一份子，是香港永久居民。我在街上與普通女性一樣，有個人的喜惡，我希望社會可以公平點對待我這份工，我真的與其他人沒有分別。」經常強調自己是一個正常的女人，其實是另一種悲哀，悲哀的是我們看他人時，將她們看成不是正常人，眼中總帶著不平等的目光。到底是她們自我標籤，還是社會的壓力令她們透不過氣來？「外界不了解我們的工作，將我們的工作越描越黑，使其他同行逼不得已地把事情隱藏起來，後果就是使情況更加糟糕。因此，我們的壓力，其實是來自外界的批評，而不是來自自己的。」

無名字的她

兩年前，阿香有很多同行的姐妹自殺去世，而自殺的原因，是因為子女接受不了母親當這個行業。「她們與丈夫離婚後自己撫養子女，在成長過程中，子女雖然知道母親的職業，卻沒有反對，但當大學畢業之後，就因為母親的職業而將她拋之不理。當母親的頓時失去了人生目標，萬念俱灰，一念之下走上自殺這條不歸路。母親去世後，有些子女甚至不願意在死亡證上簽字，將母親的屍體領出來，讓我們為她辦理後事。結果，這位姐妹的屍體被火化後，碑上只有一個號碼，連名字都不能寫上。同樣地，有些姐妹在子女結婚時，因為害怕在婚宴中碰到自己的客人而丟子女的面子，寧願選擇不出席婚禮，不做主婚人。」

「這些子女就如香港社會一樣，只懂得取用我們的貢獻，到沒有利用價值時就把我丟棄。性工作本來就是一個很大的行業，但從來沒有人提及我們對經濟的貢獻（例如化妝品，交通，雜誌，夜間食肆等），反而經常將責任推在我們身上，例如指我們騷擾居民等。試想想，當一對夫婦要離婚時，多數女人都希望將子女帶回自己身邊，寧願犧牲自己的青春，將身體賣出去養育子女，這種精神難道不值得我們尊敬嗎？為何我們要對她們諸多責難？」

路，還是遠呢．．．

最後，阿香表示，目前最希望爭取的，是有一個公平的身份。最好是可以有代表選入立法會的功能組別，代表性服務界，為性工作者爭取應有的權益。阿香明白，爭取平權這條路是相當難行的，既要面對外間的責難，亦要處理自己內心的心結，她自己亦要經過這麼多年才可以看得通，想得透。她承認，對外間的人來說，多年來的教育和思想已經如此根深柢固，要改變並不是那麼容易的。
誰令女性不滿自己體型？

林英卿

「不示弱女人」成員

（http://www.gutsywomen.org.hk）
雖然近幾年經濟不景，但大家卻不難發現有一行業正逆市擴張。即使這行業的公司大部份並沒有上市，而且沒有業積公布，但無所不在的廣告正宣示著該行業的興盛──纖體工業。纖體工業之所以能夠成功，關鍵是透過大量的廣告，營造出單一的價值觀：美麗的外表是女性最重要的價值所在，故女性應改變醜陋（即肥胖）的外型，追求美麗（等同瘦削）。當整個社會被這種價值觀所籠罩、滲透，女性自然無可選擇地被逼走向瘦身之途，使纖體工業「勁賺」。
　

大量廣告，製造瘦身惡夢
試想像普通市民一天會接觸多少瘦身廣告？在街頭上會看到戶外大型瘦身廣告；乘地鐵時則由扶手電梯至月台，均舖陳了各種各樣的瘦身廣告；回到家裡看電視也不能倖免，被迫著看赤身露體的代言女星，以及她們訴說瘦身成功的專輯；看消閒雜誌則更嚴重，每兩頁便出現一個個皮包骨的瘦身代言人．．．在耳濡目染之下，我們很難不感受到「肥是羞恥的、瘦才是好、瘦才是美」。
為了解有關情況，我們檢視了去年六月十八至二十日本港兩大暢銷雜誌，發現當中瘦身廣告佔整體廣告五成，差不多二至三頁便出現一則瘦身廣告（表一）。
表一：瘦身廣告於本港兩大暢銷雜誌（2003年6月18至20日）中的比例
	
	《忽然一周》＋《飲食男女》

（412期）
	《東方新地》＋《sense瘦身特區》

（288期）

	瘦身廣告頁數
	54頁
	47頁＋11頁瘦身專輯

	總體廣告頁數
	116頁
	84頁＋22頁

	比例
	47％
	56％＋50％

	廣告價(大約)
	＄36,000
	＄33,000


強化女性的價值在於外表
即使男女平等的口號叫了多年，男女角色定型仍相當嚴重。人們對男性及女性分別有一套特定的期望，男性的才智比外表重要，並必需以事業為重。相反，女性則應以照顧家庭為首要，「入得厨房」之餘，亦要「出得廳堂」，不能忽略外表。近年，事業型的女性湧現，自然逃不過外表這一關。無論女性擔任甚麼崗位，悅人的外貌仍必不可少。女性被視為物件般的花瓶，了解內在的特質及性向之前，「漂亮與否」成為量度女性的首要標準。上述現象為瘦身公司的發財大計製造了土壤，為了增加利潤，他們更無所不用其極吹捧「女人要靚、女人要fit」，不停強調外表對女性價值的重要性。
褒瘦貶肥，重挫女性自信

瘦身廣告不斷展示女代言人瘦骨嶙峋的身體，並宣佈如此才是女性美的標準。另一些廣告則強調瘦身前後的對比，找來「肥胖」的照片與瘦身後作一比較，並且細數肥胖時受到的痛苦待遇，以及瘦身後的美滿幸福。近期某大瘦身公司在電視上播放特輯，介紹其客戶如何成功減肥，當中少不了分享他們肥胖時被歧視的遭遇，以及瘦身後理想達成得到幸福，可謂集集感人！如此看來，瘦身公司把肥胖人士救出被歧視的深淵，應當是做了善事？！然而，事實剛好相反，大量瘦身廣告的出現，不停宣揚當中明顯的鄙視肥胖吹捧瘦削的意識，令整個社會陷入「瘦才是美、是好」的思想中，更加劇了歧視肥胖人士的社會風氣。瘦身公司首先以鋪天蓋地的廣告令肥胖人士難堪，使他們不得不付錢減肥，另一方面則帶上偽善的面具幫助他們「重獲新生」。
鼓吹「瘦＝美」的同時，瘦身廣告亦貶低不合標準的體型：「肥是羞恥的、醜陋的、悲慘的」。這種觀念深入民心，以致人們互相監察及批評，各種侮辱性的說法應運而生，使很多女性落入自我批評及否定的深淵中。外國（澳洲及美國）有研究證明，女性看了這些瘦身廣告後，即使只有數分鐘，確實會令自信心降低、對其體型的不滿增加，甚至自我評價下降。
雖然不少纖體產品標榜其健康成份，但我們認為其賺錢的邏輯及構成對女性的負面心理影響，與同類產品沒有差別，只是另一種「糖衣毒藥」而已。這些「健康」標籤和女主角「獨立自主」形象，其實仍是用同一種邏輯：完美身體＝完美人生。妳可以「健康地」纖體，也可以「獨立自主地」纖體．．．但試問以否定自己身體的心態作起點，又有甚麼健康可言？！

一些調查可以證明瘦身廣告的「功效」：市民的平均體重較一九九六年明顯下跌，其中女性的跌幅尤為明顯，尤其是體重過輕的一族，由一九九六年的百份之十三，增至今年的百份之三十，而十五至二十四歲的女性，差不多每兩個人之中，就有一個體重過輕（《文匯報》，2002年9月26日）。即使女性的整體體重減輕，仍有很多女性認為要再瘦一點才行。另一項調查亦顯示，有百份之六十三被訪女性不滿意自己的體型，有六成二曾瘦身，而當中七成七是為了更漂亮（《香港經濟日報》，2003年6月16日）。
瘦身公司勁賺，賠上社會代價

或許有人會認為纖體公司賺錢並無不妥，刺激消費慾望／需要向來是商業社會賺錢之道，纖體工業懂得從女性的需要出發，賺得盤滿砵滿何錯之有？！表面看來，金錢邏輯沒有對錯，只有願者上釣。但是離開狹隘的井底，看一下纖體工業製造出來「肥＝醜、瘦＝美」的霸道觀念，要我們的社會付出什麼代價：多少女性終日在體型上煩惱不已，有些更長年累月的節食，與減肥藥為伍；多少不合標準體型的女性難以抬頭做人，以為自己缺乏女性最重要的價值；多少女性因體型被身邊的人取笑、侮辱，以導致缺乏自信，情緒受影響；多少人患上進飲食失調──現在的個案是10年前的50倍，而患者更越趨年輕化．．．稍一不合標準，女性均會遇到懲罰性的對待，女性被逼花更多時間心機追求瘦削外表，這無疑是女性的牢籠，使女性難有空間發展其他潛能，以及在其他方面建立自信。
纖體公司為了自己的歛財大計，當然樂於把整個社會拖進減肥的陰霾中，而不在乎有多少女性生活在無形的牢籠和痛苦中，但難道我們對這股瘦身風的荒謬現象也毫不在乎嗎？面對纖體公司不負責任的宣傳，以及不停地扭曲女性以至人性的價值，我們還能既來之，則受之嗎？
被虐婦女的困境──專訪「女專熱線」負責人廖銀鳯

訪問、整理：蔡文傑

近年涉及家庭暴力的事件日益增加，根據社會福利署屬下的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的資料顯示，有關家庭暴力（虐待配偶及虐待兒童）的個案數目有上升的趨勢，「新接個案」
數目由二○○一年的一千八百多宗，增至二○○三年的二千二百多宗，而「正在處理個案」數目，則由二○○一年的三千宗，增至二○○三年的四千一百多宗，情況值得關注。
為了解被虐婦女的處境及探討政府對被虐婦女在政策上的支援，本期《正義和平通訊》特地專訪了「女專熱線」負責人廖銀鳯，從她所提供的個案訪問中，讓我們看到政府對被虐婦女的支援實在很不足夠，實在有改善的必要【個案內容請參附表】。

庇護中心支援不足
廖銀鳯指出，當婦女受到配偶暴力對待，她第一時間會去報警，而警方如按照指引處理，便會帶她去驗傷，並轉介去臨時庇護中心暫住（如她沒有其他居所），然後再由社工進一步跟進。但「阿愛」這個個案，警方卻沒有即時給她驗傷和轉介臨時庇護中心，反而叫她自己小心點和忍耐一下。廖銀鳯認為，「前線員工有時會因應個人主觀的判斷去處理家庭暴力問題，而沒有站在當時人的立場想。」在廖銀鳯眼中，庇護中心只是一個「避難中心」，除了提供給受害人一張床之外，並沒有其他支援。「例如很多被虐婦女都是隻身走出來的，身上並沒有帶備金錢及日常用品，因此庇護中心除了要設置一些日常用品外，還要主動與社署接觸，發放一些緊急基金給她們以解燃眉之急。又例如阿愛，就因為沒有錢買食物，而被迫去露宿者之家拿飯盒。這對當時人並不好，因為她已經很旁惶，而且還要到露宿者之家拿飯盒，使他的尊嚴受損。」

按現時規定，所有入住庇護中心的婦女最多可居住三個月。不過，廖銀鳯指出，雖然原則上最長可住三個月，但中心職員一般都不希望她們住足三個月，因為如果每人都住三個月，中心收不了很多人，所以中心職員通常不會主動告訴當事人她可以住三個月，而很快便告訴她要找地方搬。這會加添當事人除了家庭暴力之外的另一種壓力。
被虐婦女需特別支援

除了以上所提及的問題外，阿愛這個個案還暴露了另一個政策問題。按當時的政策規定，來港不足一年（現時已改為七年）的人士，並沒有資格申請綜援。但廖銀鳯卻認為，「無論是否新移民，只要是被虐婦女，都應該有資格申請綜援，以應付緊急及實際的需要（當然這亦需要接受經濟審查），因為如果你不給予他們重建家園的費用，她們怎有能力重建家園？最後很可能會被迫走回丈夫身邊繼續忍受。更何況社署曾承諾被虐婦女可以享有酌情權，不受來港未滿一年不得申請綜援的限制。在此亦順帶一提，若被虐婦女在住屋方面有困難，在「有條件租約計劃」下，她們可享有酌情權，不受來港未滿一年的限制。這顯示出來港未滿一年的被虐婦女，並非不能領取綜援，只是社署不去運用酌情權而已。」
另外，廖銀鳯認為，政府除了需要為受家庭暴力影響的婦女及兒童，在經濟、住屋、綜援等方面提供支援外，給予心理輔導亦是十分重要的。「假如一開始就給他們心理治療，有些人會很快復原，就算較嚴重的亦會較容易去處理。就像阿愛這個個案，我第一次看她，她是懂得笑的，跟我談電話時亦很平靜，創傷並不是太深的。但後來我每見她一次，她的樣子就變得越來越憔悴，而個人的情緒亦不穩定，有一次更因為不懂得紓緩自己的情緒而險些踏上自殺之路，幸好被其他宿友看到及時制止。」
「女專熱線」簡介：有鑑於近年有許多家庭慘劇發生，而受害人大多是婦女，由此證明婦女在日常生活中承受許多壓力及別人對她的期望。婦女在不同階段，均要面對不同的情緒困擾，故特設了此「女專熱線」，祈盼能為大家打開心結，紓解面對不同的情緒困擾。面對被虐個案不斷增加，在現時資源緊拙下，「女專熱線」需要各方多多支持，才能繼續提供服務。讀者如欲進一步認識「女專熱線」或有興趣提供協助，歡迎聯絡「女專熱線」，電話：25861212。

阿愛的故事

個案訪問：孔令瑜

約八、九年前，居住在深圳的阿愛（化名），經朋友介紹認識前夫，在沒有經詳細了解後，與她交往三個月就結婚。結婚之後，阿愛才發現丈夫酗酒問題嚴重，而且還開始毆打她，以她和兒子作出氣和發洩對象。阿愛形容，這是一段非常痛苦的婚姻。

阿愛於去年六月從深圳來港，與丈夫和兒子團聚。「去年來香港時，我真的認為可以一家團聚是件好事，而來到後就開始找工作，以幫補家庭收入。」但阿愛的好意非但得不到丈夫的支持，反而遭到丈夫毆打及恐嚇，指責她外出做事是不對。有一次，阿愛放工回家，丈夫又以同樣理由指責她，阿愛反駁說：「上天給我有手有腳，我應該出去做事！」當丈夫一聽到「有手有腳」四個字，立即拿起鐵枝，在她的手腳上亂打。阿愛幾經辛苦才去到樓下士多打電話報警。警察來到之後，竟對阿愛說：「你丈夫是有點大男人主義，既然他反對你出去做工，那麼你就不去做算了！」

阿愛七歲大的兒子，在內地出生，四歲來港後，一直與丈夫家姑同住。在丈夫長期精神虐待之中，阿愛指兒子的精神及情緒已經開始出現問題，雖然兒子不止一次要求阿愛帶他離開家庭，搬去另一處居住，但阿愛當時卻希望可以繼續照顧家姑而沒有搬走。

報警一星期後，丈夫又再次毆打她，阿愛遂下定決心，帶著兒子離開，跑到臨時庇護中心居住。「我跑出來後經歷了一段非常艱難的時期，因為我來港不足一年，不可以申領綜援，帶兒子返學的車費亦佔了我們大部份的支出，我每天吃完早餐後就一直等兒子放學才可食多一餐，三個多月在庇護中心的日子就這樣過去。在庇護中心的日子很痛苦，沒有錢吃飯的日子，真的很難捱．．．」阿愛指庇護中心對她的支援非常有限，除了一張床之外，就沒有其他支援，職員甚至三番四次要求她搬走，令她感到非常沮喪及無助。

現時阿愛最希望的，是可以找到工作，一來可以賺取生計，二來亦可以認識多些朋友。但問題是兒子沒人照顧，所以她希望社署可以為兒子提供一些託兒服務，讓她可以外出工作。阿愛目前與十多個有同樣經歷的婦女正積極籌備成立一個組織，以協助本地被虐婦女渡過難關，重過新生活。
從信仰角度看女性身體與自我形象

趙麗雯

教會牧養策略顧問、聖公會婦女團顧問

編者按：本文作者趙麗雯女士(M.Th., M.C.M.)為教會牧養策略顧問及聖公會婦女團顧問。除了普及性地為教會提供事奉分析及策略外，也專注於婦女及婚姻牧養研究，應邀提供婦女成長教育，並協助其外子李耀強牧師的牧民工作。本文是作者匯集學術反思及牧養經驗，提出「女性身體與自我形象」的牧養方向。

承蒙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的邀請，撰寫以信仰為出發點看女性身體與自我形象的文稿來慶賀本年度的婦女節，讓筆者細想怎樣以僅僅二千字討論這個大課題？因此，本文將把筆者過往在這方面的探討作簡單的匯報，尤其分享專為女性身體而設的禱告禮儀及兩個聖經婦女的生命故事，與女信徒互勉之。

女性在不同階段面對不同壓力

女性畢生在不同的人生階段中，身體有不同的變化，並引發不同的現象：乳房發育、月經初潮及週期、生育、乳癌、婦科癌和更年期等。在這些生理現象的背後，女性要面對各種各樣的壓力，例如：因配帶胸圍而帶來的煩惱和不適，甚至導致肩週炎；因行經而帶來生活的不便、經痛，甚至因月經失調導致生理和心理的障礙；因生育而面對各種可能性，不育、避孕（及被逼避孕）、懷孕（及被逼懷孕）、宮外孕、墮胎（及被逼墮胎）、小產、難產、分娩的痛楚及後遺症等；因乳癌或婦科癌而導致可能失掉乳房、卵巢、子宮；因更年期而面對生理和心理的不適；因週年的檢查及病變的治療而面對男權主導的醫療制度對女性身體的操控等等。此外，女性還要面對處女膜的迷思引申出貞潔的責任，以及初夜和性交時的疼痛。至於在男性霸權之下的性騷擾、性侵犯、非禮和強暴等，則同時挑戰女性的貞潔責任和生理痛楚。這一切苦情都是忌諱的，女性被教育要視這些課題為羞恥的，莫說交流意見或互相共鳴，女性只能在無助中各自默默承受。

為女性身體設禱告禮儀
作為在地上活現天國福音的教會，若能透過專為女性身體而設的禱告禮儀來提供醫治和釋放，並建立一個女性同行的場所，有助女性重建身體和自我的關係。例如教會可以為青春期的少女在發育和月經初潮時舉行慶典，透過禱告來肯定少女的身體和自我價值，並讓一群不同年齡的婦女給當事少女提供意見交流，使她從中感到外來的愛顧和得著有關的知識，這有助她畢生在面對身體變化和遭遇困難時，懂得求助和尋問解決方案，而不至因忌諱導致孤軍作戰或無所適從。

在群體禱告中，少女的內在能量也得著啟發和提昇，使她有自我肯定的能力，自幼學曉尊重和愛惜自己的身體。同樣道理，我們也可為月經週期、待產和更年期等女性生理處境舉行禮拜儀式，從而回應女性在不同的生理成長階段所面對的問題。此外，為身體遭受暴力、亂倫、被毆、強姦，或因墮胎、流產、死胎等而承受身心靈創傷的女性，提供醫治禮儀，讓當事婦女得著深層的心靈治療，定能帶來無法想像的生命更新。
 如此，婦女的身體和各種生理反應及變化現象等，再不是羞辱、不潔或忌諱，而是自然、光榮和可在姊妹群體中公開地分享和分擔的課題。筆者朝著這方向出發，曾為乳癌和婦科癌的患者建構醫治禮儀
，並創作「女耶穌」畫像
，引申出一套專為乳癌病患者而設的牧養關顧與輔導
，盼能讓危機中的婦女重尋生命深處的原動力。

兩個聖經婦女的故事

此外，筆者也曾以「婦女聖經詮釋法」，分別探索不育的哈拿
（即亞納，舊約聖經《撒慕爾紀上》第一至二章）和血漏婦人
（新約聖經《瑪爾谷福音》第五章25-34節）之生命故事。從中，筆者發現三項要點：一則，哈拿險些因不育導致失掉家庭地位，而血漏婦人求助無門並只能偷偷地摸主的衣裳來攝取醫治大能等，都是明顯的例子，讓我們看到女性身體及其自然的生理現象，均在社會文化中承受長期的壓制；二則，創造主和耶穌在很多經節中有清晰的女性形象，從而破解了眾多女性鮮於在禱告中傾訴身體苦情之迷，確認創造主和耶穌對女性身體的了解和體恤，這也是哈拿和血漏婦人的親身體驗，在無法向人申訴的情況下，惟有上主顧念婦女生理和心理遭遇的困難；三則，上主垂聽哈拿的苦情並充權（empower）給她──使她懷孕，耶穌當眾尋找摸祂衣裳的血漏婦人並充權（empower）給她──使她血漏即止，可見公義的主要把女性和她們的身體從社會的壓制中釋放出來，肯定女性的身體是配受尊重的。

女性的自我形象與身體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在社教化之下營造的女性角色，被教育去看自己的身體是污穢、邪惡、引誘男性犯罪和不能啟齒的，以致女性不自覺地對其自然的生理反應和現象產生厭惡感。再者，女性若遭遇性暴力或性侵犯時，還要承受引發性慾而招惹惡行的罪名，加深女性對其身體的羞辱感。女性長期為著保護貞節而缺乏安全感，甚至因恐懼被侵犯而惶恐不安，對女性的自我形象釀成負面效應。這種被社教化誤導了的意識形態，扭曲了上主創造女性的美好原意。因此，重新詮釋聖經中的女性，追溯她們的生命力，確認上主對她們的尊重和愛顧，重構女性身體與女性自我形象的正面關係，是今日教會發展婦女牧養的重要環節之一。

女性身體在上主眼中是美好的

若女性仰賴創造主以正面的態度對待自己的身體，那麼無論她面對身體在不同年齡階段出現的自然變化，或在乳房和生殖系統面臨病變，甚至在對抗男性霸權所帶來對女性身體的創傷，她能以堅毅的自強和自尊來勇往直前，因為女性和她的身體由始至終都在創造主眼中視為美好的，是祂所愛惜和尊重的。誰敢貶抑或操控女性的身體呢？但願女性能重新確認其身體是在上主的恩典中被造和被愛的，從而自我接納、自我愛惜和自我發展她身體裡的潛能，活現創造主起初給女性身體的恩福和能量。
女性割禮──隱藏並隱形的暴力
葉麗珊

「一個十歲的小女孩被帶進黑房裡，被脫去衣服及矇上眼，之後，四個半醉但孔武有力的人強行將她平卧下來，其中二人各捉緊她的一邊腿，另一個人坐到她的胸膛上使她動彈不得，她的口也被塞進布塊使她呼叫不出，接著，另一人手持一把鈍鈍的小刀開始切割她的外生殖器官，造成難以承受的痛楚，小女孩便揮拳反抗，在這場角力中，她被切割得很傷且造成失血。」

以上是真人真事，當中操刀的人卻是女孩的祖母，其餘三人也是她家的女性朋友。類似的經歷已發生在超過一億的女童及婦女身上，而每年約兩百萬的少女仍可能逃脫不了這樣的命運。

這種做法稱為「女性外陰殘割」（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簡稱FGM），又稱「女性切割禮」，是一項古老的習俗，淵源未明。
現時盛行於廿八個非洲國家、亞洲的印尼及中東的也門，漸漸亦發現於歐洲、澳洲、加拿大及美國的移民群體中實行。
進行切割的情況

這種好像手術一般的切割，因著對外生殖器官進行不同程度（部份或全部）的切除，而有多種形式，最嚴重的一種，稱為「法老式割禮」（pharaonic circumcision），差不多切除整個器官，並將兩旁的傷口表面縫合在一起以遮蔽陰道，僅留下小孔讓尿液或經血流出，這種割禮約佔非洲地區所進行的外陰切割手術的百份之十五。
進行切割的年齡，可小至出生後不久，至女性初次懷孕前，一般介乎四至八歲之間。切割通常會是姊妹、親戚或鄰居成群一起接受切割。有些部族把切割當為進入成年的儀式之一部份，便會由同齡的女子，在指定的樹或河流進行。但現時接受切割的平均年齡正在下降，尤其是城市地區，這說明了切割的習俗漸與進入成年無關。
有些接受切割的女孩事前全不知情，有些或會知道一點。有時候，更會以喜慶及獎品的形式來吸引女孩參與切割，及哄著她們勇敢接受。施行切割的人可以是年長的女性親友，或傳統的接生婆或醫生，甚至是理髮師，而使用的器具通常是非常簡陋的，如碎玻璃片、鐵罐頂、刀片，甚至鋒利的指甲。大部份的切割都沒有使用麻醉葯，只有那些非常富有的家庭，才會由正式的醫生在醫院裡進行全身或局部的麻醉，傷口則塗上土製的殺菌膏（由草藥、牛奶、雞蛋、灰燼或動物糞便製成的）。
對生理及心理的影響

進行切割時，會造成劇痛、休克、大量失血及外陰四週的器官受損，甚至喪命。此外，在沒消毒的情況之下共用切割器具，可能會傳播愛滋病。切割後，女孩的傷口通常會出現長期發炎、間歇性出血、膿腫、或良性的神經腫瘤。「法老式割禮」亦會導致更嚴重的後遺症，如慢性尿道炎、膀胱及尿道結石、腎臟損壞、不育、疤痕增生等，並使初次性行為成痛苦的折磨，甚至需切開孔道後方能進行，亦為生產嬰兒時造成困難或把傷口撕裂。由於切割的事情受到保密，以及施行切割的人受到保護，故對搜集有關併發症的資料造成困難。因此，當女孩出現併發症時，被怪罪的不會是施行切割的人，反而怪責女孩「濫交」，或怪責父母進行儀式或獻祭失當。

切割對女性造成的心理影響比生理的更難進行調查。但有證據顯示，大部份曾接受切割的女孩會不斷發惡夢，而在她們所憶述的經歷中，亦曾出現焦慮、驚恐、羞辱及出賣的感覺，這些都可造成長期的負面影響。切割的震撼及創傷亦可能使女性變成為極度馴服──這種性情被視為女性的美德。即使切割是痛苦萬分，但女性卻透過切割感到被社會接納、達到傳統的要求，以及有資格結婚。
實行切割的原因

保存文化傳統是實行切割最常見的原因，以切割與否來識別非我族類者，界定誰是社群中的一份子，尤其是當它是成年禮的一部份。已故肯雅總統Jomo Kenyatta曾指稱，切割是成為吉庫尤人的必要部份，甚至廢除它可能會毀掉部落制度。

實行切割的另一原因便是做個「完完全全」的女人。切割被認為可增添女性氣質，並令女性具有馴服及服從的特質。另一重要原因是減少女性的性慾，以為切割可減少婚姻以外的性，以維持一家的名譽，一個未切割的女子甚至難以出嫁。在實行「法老式割禮」的社會裡，男性通常是極為「大男人」。
有些實行切割的地方，認為女性切割後才是潔淨的，例如切割在埃及及蘇丹的流行用語解作淨化，某些地方甚至不容許未割的女子處理食物和食水。另有些覺得，女性的外生殖器官是醜陋笨大而需被切除，更有些傳說認為，若這個器官接觸男性的外生殖器官或生產中的嬰兒，會使他們致命。
實行切割的回教群體經常藉宗教的原因，來要求女性切割，但大部份的回教社會均沒有實行切割習俗。奇怪的是，部份回教徒改信基督宗教之後，仍繼續實行這習俗，傳教士勸喻也不行。
隱藏並隱形的暴力

《世界人權宣言》的第三及第五條，分別指出人人享有生存權及免受酷刑或不人道的對待，以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二條列明「人人都有權享受可能達到最高標準之身體與精神健康」，故「女性外陰殘割」的做法嚴重剝削兒童及婦女這些人權。但由於父母及家人本著為女性的將來著想，故仍繼續實行。再者，他們把切割當作「私事」，使得它變成一種外人看不見卻隱藏於家庭及社群中的暴力。

另一方面，「女性外陰殘割」的做法深植於文化傳統中，當中男女角色有別而必須遵從，於是切割成為一種「正常」的做法，女性不做反而不妥，因而把對女性行使的暴力合理化，使切割變成一種難以被察覺到的隱形暴力。
有人權組織發現，廢除切割的阻力，部份來自從事這手術的女性，因為這是她們賴以維生的渠道，亦賦予她們社會地位，而部份阻力則來自女性本身，因為她們認為這手術可令她們成為「正式的女性」。
因此，即使第二次大戰之後，國際社會致力人權的維護及酷刑的禁止，但直至九十年代，女性外陰殘割的做法才成為高度關注的國際人權議題，並被視為眾多對女性行使暴力的行為之一，來控制女性個人及性方面的自主。

消除暴力無分文化國界 
現時全球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女性曾遇受暴力侵害，雖然《世界人權宣言》指，人權不分性別或種族，女性應當免受暴力對待，但當保障婦女免受暴力及歧視時，便經常遇到文化相對主義的阻撓，認為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特色及習俗，因而不需受到尊重。早於十七世紀，基督宗教傳教士及殖民政權在非洲曾企圖廢除切割，但卻被指以殖民手段，來摧毀當地文化，故遭強烈拒絕。事實上，文化經常因應現實處境而作改變及適應，而文化或文化實踐的意義也是眾多且有爭辯的。現時，也有許多一直實行切割禮的國家，漸漸以新方式實行無暴力成份的成年禮。

此外，當有些人反對人權作為放諸四海的原則時，便經常將問題變為個人權利與集體權利的對立，即談個人權利便損害集體權利，這便限制個社會成員對文化傳統的異議或挑戰。故此，針對文化相對主義的辯駁，只能透過喚醒當地有關人士的參與，由下而上地去爭取女性的權益，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以由上而下的方式，強迫人們在對立的意見或陣營之下作選擇，會令地區及世界之間更走向兩極化。

政治決心的必要

過去廿年，世界各地興起的文化、宗教及種族運動亦不斷阻撓婦女爭取人權的工作，雖然這些運動並非建基於歧視女性的文化、習俗及宗教，但他們以維持社會或宗教價值為名，倡議一種極端的詮譯，來把對女性的暴力看作合理，尤其是那些被稱為原教旨主義（或稱基要主義）的政治運動，在基督宗教、伊斯蘭教、猶太教、印度教等宗教也有出現，他們對宗教經典指定的詮釋或對傳統保守的理解，憑藉訂立法律來要求遵從，這些法律限制女性的人身及表達自由，防止她們在政治或經濟上的獨立。因此，為消除對女性的暴力，由政府、本地、國家、以致國際層面的真正投身及政治決心是必要的，否則不能成事。
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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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特赦組織有關女性外陰殘割的網頁：

  
www.amnesty.org/ailib/intcam/femgen/fgm1.htm。
2.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OHCHR), Fact Sheet No.23, Harmful Traditional Practices Affecting the Health of Women and Children. (http://www.unhchr.ch/html/menu6/2/fs23.htm)

3.
Amnesty International, “Chapter 3. Culture, community and universality”, It’s in Our Hand: Stop Violence Against Women (U.K.: Amnesty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2004): 29-37. (http://web.amnesty.org/actforwomen/reports-index-eng)

廢除女性外陰殘割運動

在肯雅Rift Valley，一班非政府組織藉慶祝今年的「三八婦女節」，舉辦了一系列研討會，成功地使二百名從事切割習俗的人士放棄這份職業，並誓言打擊這項歷史悠久的習俗，而Kenya National Focal Point for FGM則統籌肯雅全國性的廢除運動工作（詳情參http://web.amnesty.org/mav/index/ENGAFR3211032004）。

在索馬里，由四個婦女組織組成的綱絡，名為Coalition of Grassroots Women’s Organizations，代表近九十個基層婦女小組，於今年的「三八婦女節」，開展廢除FGM的運動，在幾個重要的城市及鄉鎮中，舉行遊行示威、話劇表演，提高大眾對切割害處的醒覺，以及宣傳FGM並非宗教上的職責。
「遏止暴力對待婦女」運動

人權組織「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特別於今年三月五日，發起全球「遏止暴力對待婦女」運動，訴求包括：
1.
要求所有人，包括男性和女性，攜手支持遏止暴力對待婦女。

2.
締造一個所有文化、傳統、政治及司法系統均將暴力對待婦女視為嚴重罪行的世界。

3.
無論在和平或衝突時期，均會追究暴力對待婦女行為的責任和反對免懲的存在。

4.
爭取廢除歧視婦女的法律，制定及實施有效的法律和措施，以保護婦女免受暴力侵害。

5.
無論在和平或衝突時期，均要求國家依國際或國家的法例，防止、懲治及補償所有暴力對待婦女的行為。

6.
以有效的行動要求地方政府、宗教、傳統或非正式的權力在社區上遏止暴力對待婦女的行為。
7.
發動運動終止讓以暴力對待婦女的犯事者可不受懲治的情況。
詳請請溜覽http://web.amnesty.org/actforwomen/index-eng。
國際社會對FGM的關注

一九五八年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針對對婦女和女孩有害的傳統習俗，首次採取行動，邀請了世界衞生組織作考察報告。

經過廿年外間的努力，直至一九七九年，世衞在蘇丹首都喀土穆舉行研討會。參加者主要是十個來自中、東非國家的政府代表，會上訂下國際及國家層面的行動計劃，包括執行機關、立法、教育及外展的範疇。

隨後，於一九八四年，在非洲婦女團體及其他組織要求加強關注之下，聯合國成立專責小組處理有關問題（UN Working Group on Traditional Practices Affecting the Health of Women and Children）。

直至一九九三年，於日內瓦舉行的聯合國世界人權會議，才清晰明確地將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的暴力，視為成員國保障人權的職責。一九九四年，更議決通過《消除對婦女的暴力行為宣言》，當中FGM被確認為其中一種暴力行為。

一九九七年，世界衞生組織、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及聯合國人口基金會訂立聯合計劃，目標為十年內大量減低女性外陰殘割，以及三代之內完全消除此做法，並強調多項專業手法（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國際及機構之間的團隊合作。工作層面包括：（一）教育公眾及法律人士；（二）使切割「非手術化」（de-medicalizing）──將之視為人權的侵害；及（三）運用聯合國機制去鼓勵各非洲國家訂立具體計劃。

今年的二月六日更是首個「國際女性外陰殘割零度容忍日」（International Zero Tolerance to FGM Day）。現時只有十四個非洲國家制訂禁止切割的法例（詳情參http://news.amnesty.org/mav/index/ENGACT770182004）。

� 「新接個案」包括從未接受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的服務，因有虐待兒童／虐待配偶問題而需要開始跟進的個案，及以前曾經接受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的服務而個案已經結束，但有虐待兒童／虐待配偶問題而需要恢復跟進的重開個案。「正在處理個案」指正接受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的服務的活躍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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